
第 62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2010 年 11 月 15 日至 12 月 15 日 

 
比賽章程（中文朗誦） 

 
 
 
 
 
 
 
 
 
1 參賽資格 

凡五至廿三歲，就讀於本港之中、小學、幼稚園、特殊學校、大學及專上學院之

全日制或半日制學生均可參加。所有參賽者必須透過本會會員報名參加朗誦節；

而大學及專上學院之全日制學生則可透過本會會員或自行報名參加，惟只可參加

公開組。學校會員只可替其學生報名，而二人項目的其中一名參賽者必須為該學

校會員之學生。 

1.1 學校／團體項目（只限學校會員報名）：包括詩詞集誦、詩文集誦、散文集

誦及校園生活集誦。除另行規定外，隊伍成員須為同一學校會員之學生。 

1.2 個人／二人項目：包括公開組韻文及散文獨誦、詩詞或散文獨誦、說故事、

二人朗誦、宗教作品朗誦、幼兒朗誦及歌詞朗誦。 

1.3 公開組：項目 300 

參賽者必須為廿三歲或以下之全日制大學／專上學院／中學生。可參加朗誦

節之大學及專上學院名單請參閱附錄一。 
 

2 報名 

2.1 報名表 

2.1.1 報名表必須由會員於本會網站下載（需要會員編號及密碼），並按原來

大小列印於白色 A4 （210 x 297 毫米）空白紙上。本會有權不接受未

按此規格列印之報名表。 

報名表分以下三種，會員必須因應不同項目使用適合之報名表： 

甲、 團體項目報名表（包括 1.1 之各項目） 

乙、 二人項目報名表（包括 1.2 除獨誦之各項目） 

丙、 個人項目報名表 

會員／參賽者有責任確保所填報之資料完整、屬實及符合比賽章程及各項目規則

之要求。本會並不負責檢查遞交之報名表是否符合參賽資格。任何不符參賽資格、

不遵守本會要求或違規者，不論賽前或賽後，均可能被取消資格而不予以通知及

不發還報名費。報名表一經遞交，即代表會員／參賽者同意比賽章程之內容，並

會嚴格遵守。一切有關事宜應由會員傳達給參賽者，本會不會作個別通知。



2.1.2 大學及專上學院之全日制學生請於本會網站登記索取大學及專上學院

學生專用報名表。 

2.1.3 每份報名表只限填報一項比賽。 

2.1.4 參賽者所填報的姓名必須與香港身份證／出生證明書相同。 

2.2 報名表一經遞交，一概不能轉名、轉換及調換參賽者、更改項目編號或地區

代號。 

2.3 參賽者如參加超過一個項目（包括中文及英文朗誦），必須承擔所報項目於

同一時間舉行而須作出取捨的風險。 

2.4 會員／參賽者必須留意個別項目之參賽資格，如年齡限制、年級、性別等。 

2.5 凡有年齡限制之項目，均以 2010 年 12 月 31 日為計算日期： 

23 歲或以下 1987 年 1 月 1 日或之後出生 

5 歲或以上 2006 年 1 月 1 日前出生 

2.6 地區代號：  

2.6.1 U 指市區（包括香港島、九龍及將軍澳） 

2.6.2 E 指新界東區（包括上水、粉嶺、大埔、沙田及西貢） 

2.6.3 K 指荃灣／葵涌區（包括荃灣、葵涌、東涌及青衣） 

2.6.4 Y 指屯門／元朗區（包括屯門、元朗及天水圍） 

2.6.5 N 指不設分區，即該些項目有機會被安排於 U、E、K 或 Y 區進行比賽。

(包括公開組項目、說故事、二人朗誦、宗教作品朗誦、幼兒朗誦、歌

詞朗誦及校園生活集誦) 

2.6.6 如有分區之項目，參賽者可自由選擇於 U、E、K 或 Y 分區比賽。 

2.7 本會將根據場地供應而安排任何比賽項目於任何地區之任何場地進行。 

2.8 只有四個／隊或以下參賽者之項目，本會保留將幾區比賽合併的權利；如未

能合併，將取消該項目，而報名費將退回會員。 

2.9 報名日期 

2.9.1 親臨報名日期為 2010 年 9 月 1 日上午九時至 9 月 16 日的下午四時。 

2.9.2 郵寄報名截止日期為 2010 年 9 月 10 日（以郵戳為準）。  

2.9.3 如未能於截止日期（9 月 16 日）前遞交報名表，只可於 2010 年 9 月

17 日親臨或派員本會遞交（不接受郵寄），本會保留是否接納該些報名

表之權利；如獲接納，須繳付雙倍報名費。 

2.9.4 遞交其他資料／文件之截止日期請參閱附錄二或本會網站內之“重要

日期一覽表”。 



2.10 報名費 

2.10.1 各項目之報名費請參閱今屆比賽目錄。 

2.10.2 除 2.8 項的情況外，所有費用一經繳付，不論任何原因（香港特別行

政區政府宣佈停課、違反比賽章程、私人理由、染病、學校活動等），

一律不獲退還。 

2.11 遞交報名表 

2.11.1 報名資料／文件若不齊全或錯誤，本會有權不接受報名。 

2.11.2 親臨辦理：會員必須帶同會員證正本、已填妥之付款記錄表（PRF）、

所有參賽者之報名表及需遞交之資料／文件，並以一張支票或銀行本

票繳交所有報名費。本會收妥以上文件後，將即場退回會員證及發出

付款收條。 

2.11.3 郵寄：須付上會員證正本、已填妥之付款記錄表（PRF）、一張支票

或銀行本票、所有參賽者之報名表及需遞交之資料／文件，連同附有

足夠郵資的回郵信封（以便寄回會員證及付款收條）。一切郵遞錯誤，

本會恕不負責。 

2.12 報名表回條：本會將就每張已遞交之報名表發出一張報名表回條，會員可於

2010 年 10 月 18 日起到本會網站下載。 

2.13 參賽通知：由 2010 年 10 月 26 日起，會員必須帶同會員證正本到本會領取

參賽通知。每位／隊可出賽的參賽者將獲發一張參賽通知，若參賽者報名參

加兩個項目，則可發兩張參賽通知。 
 

3 比賽規則 

3.1 須知 

3.1.1 鑑於由出版“中文朗誦比賽目錄及誦材”至舉行朗誦節相隔一段時

間，其內容如有更改，將於本會網站公佈勘誤表。本會有權修改已出

版之比賽目錄及誦材。一切資料均以網上之最新公佈為準。 

3.1.2 本會有權安排任何比賽於朗誦節期間的任何一日、任何時段及任何場

地舉行。本會通常會將每日分為三節，分別是：上午、下午及晚上，

每節約為三至四小時。 

3.1.3 本會將根據每一個項目的報名人數及誦材長度，把項目分成若干小

組，每一小組均由一位評判獨立評分，小組之間不會互為比較。 

3.1.4 本會在需要時可調動、修改或取消任何已編訂之賽事。 



3.1.5 會員／參賽者須參閱網上公佈之比賽時間表，以確定其參賽項目舉行

之時間及詳情。如有需要更改，請參閱附錄三了解有關可更改之範圍

及程序，並到本會網站下載“更改資料申請表”，填妥後連同須提交

之文件及費用，於限期前提交。本會隨後將公佈“比賽時間表（修訂

版）”。有關以上日期請參閱附錄二或本會網站內之“重要日期一覽

表”。 

3.1.6 各項比賽之時間表均由本會編訂，而參賽者之分組及出場次序則隨機

決定。參賽者不依照時間表所定之次序及編號出賽均以“不依出場

序”處理，一律只有評語沒有分數，亦不獲發獎狀。 

3.1.7 參賽者應於比賽時間前 15 分鐘到達比賽場地向比賽助理報到。比賽一

旦開始，評判或比賽助理有權拒絕任何人士（包括參賽者）進入比賽

場地，參賽者可能因而錯過重要宣佈及出場次序。 

3.1.8 比賽時須帶備下列文件（本會將即場抽查）： 

1. 報名表回條／參賽通知（證明已報名參賽） 

2. 香港身份證／出生證明書副本（證明其姓名及年齡） 

3. 學生證／學生手冊（證明其年級） 

4. 參賽者名單（團體項目）：所有參加團體項目之學校，須於比賽

當日提供隊伍成員名單予本會，包括姓名、出生日期及年級，

該表可於本會網站下載。 

3.1.9 參賽者比賽時須穿著整齊。 

3.1.10 若參賽者未達水平／準備不足或選材不適合，評判有權按鈴示意停止。 

3.1.11 於評判宣佈結果前，參賽者、家長、老師或其他觀眾均不得與評判接觸，

如有詢問，須聯絡在場之比賽助理，違者將被取消資格或請離場。 

3.1.12 比賽時不可使用擴音器及影音器材。 

3.1.13 在比賽進行中，參賽者、家長、老師或觀眾不可向參賽者作出任何形

式之提示（例如：指揮及和誦等）。 

3.2 參賽次數 

3.2.1 參賽者不得於同一項目(不論任何地區)出場超過一次。 

3.2.2 每間學校可於同一團體項目派出多於一隊參賽，惟其中個別成員不得

重複。 



3.3 比賽誦材 

3.3.1 所有指定比賽誦材已刊印於印刷版之“比賽目錄及誦材”內，請參賽

者向會員查詢。 

3.3.2 參賽者不得增刪誦材，以及擅自把某字、某詞或某句重複誦讀。 

3.3.3 參賽者朗誦之作品如非該項目之指定誦材或已提交之自選誦材，評判

將不作評分。 

3.3.4 自選誦材：（只適用於項目 439－441） 

3.3.4.1 會員／參賽者須於指定日期前將“自選誦材表格（OC Form）”

親身或派員交到本會，本會將即時發出確認回條。（以首次提交

之為準）  

項目編號 

自選誦材表格

（OC Form） 誦材 + 截止遞交日期 

  2010 年 10 月 8 日 
439－441 

  * 
+  所有誦材必須列印在白色 A4 紙上，並標明誦材題目及作者。 

* 參賽者須於比賽當日把自選誦材副本交予比賽助理，否則成績

將受影響。本會於比賽後將銷毁所有誦材副本。 

3.3.4.2 會員／參賽者有責任確保沒有選用今屆目錄內之指定誦材。（本

會網站已刊登本屆之指定誦材，請會員／參賽者自行查閱。） 

3.3.4.3 選材之優劣將影響分數之評定。評判或本會有權不接受不合適

之選材而不作任何解釋或通知。 

3.3.4.4 演出不得超逾規定之時間，否則成績將受影響，而評判亦可終

止其演出。 

3.4 比賽項目細則 

3.4.1 所有項目 

3.4.1.1 所有誦材必須背誦。 

3.4.1.2 所有項目必須用書面語朗誦，說故事項目則可用口語。 

3.4.1.3 除註明外，參賽者須以獨誦形式進行。 

3.4.1.4 所有個人項目均不可採用任何道具，也不可加入音響效果。 



3.4.2 說故事項目：參賽者須用粤語講述一個故事，可選中國成語故事、中

國寓言或伊索寓言故事、童話故事或其他種類故事，題材不限，惟內

容必須健康、意識良好及具有教育意義，講述時可用口語。 

3.4.2.1 項目 439（小學五、六年級）：時間不得超過五分鐘。 

3.4.2.2 項目 440（小學三、四年級）：時間不得超過四分鐘。 

3.4.2.3 項目 441（小學一、二年級）：時間不得超過三分鐘。 

3.4.3 二人朗誦項目：必須二人組隊參賽，並以書面語及粤語朗誦，一律穿

著校服比賽，不可有特別的服飾和頭飾，不得化妝，不設佈景，不可

使用任何道具，也不可加入音響效果。 

3.4.4 幼兒朗誦項目：只限五歲或以上（2006 年 1 月 1 日前出生）就讀幼稚

園的兒童參加，不分性別，可個人（須用個人項目報名表）或二人組

合（須用二人項目報名表）朗誦。本項目不設評分及名次，參賽者表

現均以不同等級（A、B、C、D）來評定。參賽者成績如達 A、B、C，

可獲發獎狀。 

3.4.5 歌詞朗誦項目：參賽者不分性別，可個人（須用個人項目報名表）或

二人組合（須用二人項目報名表）朗誦，惟必須以朗誦為主，不可以

歌唱作主導。 

3.4.6 集體朗誦項目（請用團體項目報名表）：人數最少 30 人，最多 50 人，

一律穿著校服比賽（包括學校的運動服），不可有特別的服飾和頭飾，

不得化妝，不設佈景，不可有指揮，不可加入音響效果，只可採用小

道具。 

3.5 場地規則 

3.5.1 所有比賽場地於每節比賽開始前 15 分鐘開放。 

3.5.2 集體朗誦項目將提供集誦級台（3 層，4 至 5 件及不能拆開）。所有場

地不提供任何器材、道具、佈景或電源。 

3.5.3 參賽者不得移動場內任何設施。 

3.5.4 任何人士（包括參賽者）如在比賽場地造成干擾，將被請離場甚或取

消參賽資格。 

3.5.5 不得於場內使用任何通訊或電子產品，亦不可攝影、錄音或錄影任何

比賽過程（包括評判給予評語及宣佈賽果部份），違者將被請離場。 

3.5.6 出席朗誦節之人士應看管其個人財物，任何損失本會概不負責。 



3.5.7 所有比賽免費入場，惟個別場地須持票進場（每節比賽開始前 15 分鐘

於門外派發門票），額滿即止；而該時段比賽之參賽者則優先進場。 

3.5.8 因比賽場地座位有限，並受消防條例管制，每位參賽者和其一位陪同

老師／家長只能在其比賽之時段進入比賽場地。比賽助理可因應場地

限制或評判之要求作出座位及進出場地安排。本會並不保證非該時段

比賽之參賽者及陪同人士能進場觀看比賽。若比賽分為若干時段進

行，參賽者及其陪同人士須於該時段完結後離場。包美達社區中心禮

堂所舉行之集體朗誦項目不設家長或觀眾席。其他場地非參賽人士或

可進場觀賽，惟座位先到先得。 

3.5.9 六歲以下的非參賽者不得進入比賽場地。 

3.5.10 所有場地均不設參賽者及觀眾車位。 

3.6 優勝者表演 

本會將因應節目安排，邀請獲評判推薦之優勝者演出，優勝者須應邀出席，

無充份理由而拒絕出席或缺席者，本會將不頒發獎狀及拒發／收回其獎項。

本會有權安排優勝者表演舉行之場地、時段及節目。 
 
4 評判評審時將參考的範圍 

評判將根據參賽者整體的朗誦藝術表現及評判個人的藝術判斷作出評級或

評分，亦考慮參賽者下列各方面的表現： 

 對誦材的充分理解和恰當的處理 

 聲與情的交融程度及表現力 

 聲音的運用及綜合表現力：例如控送的技巧，音量和音色的變化，咬字、

吐音、歸韻的技巧，高低抑揚的變化，重音和停頓的運用，以及輕重、

強弱、長短等變化 

 透過語調和語氣表達誦材的情與意的技巧 

 透過節奏的變化表達誦材的情與意的技巧 

 運用眼神、表情和動作表達誦材的情與意的技巧 

 聲音的悅耳性及情態的悅目性 

 投入的程度及流露的感染力 

 演出的完整性及流暢度 

 整個演出的綜合印象 
 



5 獎項及評分 

5.1 參賽者將於參加之比賽結束後獲發分紙，如未能於即場取回，參賽者須透過

會員於 2011 年 1 月 5 日後帶同會員證正本到本會統一領回，惟須承擔分紙

遺失之風險。未有領回之分紙將於來屆朗誦節開始前銷毁。 

5.2 本會將按參賽者之成績頒發獎狀如下： 

榮譽獎狀  90分或以上 或 A級 

優良獎狀  80 – 89分  或 B級 

良好獎狀  75 – 79分  或 C級 

5.3 每一個項目分成的小組均設冠、亞、季軍，然而任何項目之成績如未能達到

80 分，則所有名次、獎盃及獎品將被取消。 

5.4 所有獎狀須由會員統一領取，再發予參賽學生。領取日期為每年 3 月至 5 月，

確實日期及有關詳情請屆時瀏覽本會網站。自行報名參賽之大學及專上學院

學生則須於 2011 年 5 月內帶同正本分紙到本會領取。逾期領取／申領補發

獎狀，如獲接納須繳付手續費。 

5.5 其他獎項必須根據領獎信指定日期內領取，逾期領取，如獲接納須繳付手續

費。 

5.6 部份獎盃屬本會之財物，只供得獎者保存一屆，持有人須妥為保管，並須於

來屆朗誦節開始前交還本會。保管或運送期間如有損壞或遺失，持有人須負

責賠償。如屬參賽者永久保存之獎項，於交收後如有損壞或遺失將不獲補發。 
 

6 其他必須注意事項 

6.1 評判會就一切藝術事宜作出最後決定；如有任何情況不能以本比賽章程內任

何條文解釋，或一切行政及比賽事宜，將以本會執行委員會對比賽章程之詮

釋作出最終決定。 

6.2 若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宣佈停課，而賽事／活動必須取消，本會將不會重新

作出安排，報名費亦不退還。屆時本會將於本會網站公佈最新消息。有關因

惡劣天氣或傳染病而學校須停課之賽事安排請參閱附錄四。 

6.3 任何人士若感染傳染病，均不應出席朗誦節比賽及有關活動；參賽者則須出

示醫生證明信證明其已無傳染性，方可如期出賽；個別學校因傳染病而宣佈

停課，其學生亦不可出賽。 

6.4 任何額外合理要求，一經接納，本會將收取手續費。 
 



7 意見及查詢 

7.1 如有意見、查詢及投訴，須經負責報名之會員（並須附上會員編號）以書面

形式，於 1 月 10 日或之前提交本會投訴及建議處理小組收。來函將於朗誦

節結束後由該小組跟進，有關會員將會獲得書面回覆，得悉跟進結果。 

如學校會員提交意見，來函須 i)由校長或負責老師署名；ii)附有學校校印；

iii)提供會員聯絡地址。 

如個人會員提交意見，來函須 i)由會員署名；ii)提供會員聯絡地址。 

如來函未能符合以上程序，本會將不作回覆。本會亦不會作電話回覆。 
 
7.2 本會已將所有有關比賽的資料上載於本會網站。鑑於朗誦節由籌備到結束整

段期間，本會電話線路將會非常繁忙，本會建議會員／參賽者先儘量於本會

網站瀏覽“香港學校朗誦節指南”或其他所需資料。如仍有其他疑問，可進

入網站查詢頁 http://www.hksmsa.org.hk/c_contact.php。 
 

凡本會舉辦之各項活動均須透過本會會員辦理；而活動的相關事

務（包括遞交報名表、索取本會提供之比賽材料等），本會只接受

能出示有效會員證正本之會員／人士辦理。如有意申請成為會

員，請瀏覽本會網站。 




